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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实行“以收抵支”

应明确的三个问题

陈宝林

事业单位实行 “以收 抵支” ，应 当 明 确 三个问

题。

第一，政策上需进一步明确。对于某一 具体事业

单位来说，首先应明确 其管 理体制。单 位管理 体制

（全额预算管理、差额管理，或是自收自支 管理）确

定了，对其收入较易划分其性质（预算外收入、业务

收入或事业收入等），也较便于管理。其次，对其是

抵支还是缴纳 “两项基金”（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和能

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政策上尚需明 确，不能政出

多门，重复征抵或漏征漏抵。再次，事业单 位创收部

门的性质也应明确为预算内事业单位，而不应 作为预

算外企业。税收政策上也应体现 这点。

第二，事业创收单位应实行归口与归 类管理。事

业创收单位应由财政部门分别归口文教卫、农林水，

或科学、工交商等业务处、室、科、股 管理，以便于

把预算资金与单位创收 统筹起 来，安排 支出 预算盘

子，也有利于对单位加强财务管理和监督。这样做，

既可避免财政部门内部的摩擦。也避免 财政部门与其

他管理部门间的摩擦。

第三，要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指标考核保证体系。

对事业单位实行“以收抵支”，是一项新的工作，在

计划、考核、管理上还很不完善，如创收目标、抵 支

目标、单位预算管理改革目标、事业发展目标及收入

分配等方面需要建立起系统的指标保证体系，运用科

学的指标考核体系来保证事业单位 “以收 抵支” 改革

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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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成本核算方法弊端

诸多，必须进行改革。这是没

有任何异议的。主要问题是如

何改，是在原有基础上作适当

改进，还是建立一种既满足宏

观控制需要，又能为企业管理

服务的全新的核算模式。根据

国外的经验以及我国目前成本

管理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有

必要选择后者。可以设想建立

这样一种新型的成本核算制度

——以变动成本法为核算基础

的纳税成本核算制度。

纳税成本亦即法定成本。

国家对企业成本核算方面的所

有限制性规定，都将在有关税

法中列出，企业必须依法核算

成本及所得。法定成本是国家

控制企业成本的一 种 强 制 手

段，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一律平

等，均得执行。

当然，纳税成本法的执行

还得有下列支持条件：

1.各种相关制度体系的规

范化。首先应从完善价格、税收、金融、国有资产等

管理体制 入手，完善市场机制；继而，国家通过市场

对资金 投放总量及经济布局进行控制以加强对企业的

管理。

2.彻底改变目前企业上缴收入多元化、随意性大

的趋向。国家从企业获取财政收入基本上固定为工商

税、所得税及国营企业的利润分红三块。

3.取消各种税前列支项目。如取消营业外 列支，

分解到成本或留利中 去；取消税前还贷，改 为税 后还

贷。

4.折旧与大修理基金捆起来，全部用作简 单再 生

产；利息项目根据权责发生制 进入 成本。

5.国营企业实行税利分流，所得税与其他所有制

企业一样适用超额累进税率。国家同时以资产 所有者

的身分对国营企业税后利润进行分红。分红办法 可按

现行按行业规定的不同比例，取消一切基数法，以体

现国家的杠杆倾斜政策。

实行以变动成本法为基 础的纳税 成本 核算 制度

后，企业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或行业的规章制度制

定管理成本制度，财政部门可颁发示范性核算 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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